
夜間儀器使用同意書- 台大貴儀中心理學院電子顯微鏡室 

 

學校系所：                指導教師：             老師同意本實驗室，   

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貴儀帳號：             自行操作使用執照號：           

於夜間 (17:00~ 20:00)使用貴重儀器：基於使用者安全與儀器使用效能(儀器整日開

放時間高達 12 小時)，目前僅能開放此時段。 

 

儀器 儀器地點 管理者 (實驗室，分機) 

□高解析掃描式電子顯微鏡 

(Hitachi S-4800) 

□桌上型掃描式電子顯微鏡 

 (Hitachi TM-3000) 

□理學院穿透式電子顯微鏡 

(Hitachi H-7100) 

思亮館電顯室 
楊雅雲 林錦燕 技術師 

(02-33662804) 

     

    由於夜間無技術人員駐守支援，如需於此時段操作本儀器者，實驗室場所/所使用

之儀器/個人安全需由儀器操作者與所屬之指導教授全權負責，如有操作不當而造成儀

器受損需負擔賠償責任。夜間使用者需正確完成儀器關機程序確保儀器效能，避免影

響隔天的使用者權益。 

此紙本同意書須經指導教授及儀器專家(周必泰)簽名同意。填表完成後，請將此

同意書遞交給台大理學院電顯室技術師，使用者方具有預約使用權限與門禁權限(指紋

辨識)。 

 

指導教授簽名：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儀器專家簽名：_______________ 

            ____年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年    月    日 
 

 

2015 年 4 月 24 日修訂 


